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東南沙分署辦理奉准報廢財物標售案契約書 

標售案編號：DNS110-01 

標售標的物名稱：報廢大型貨車等 40 項設備 

 

東南沙分署（以下簡稱甲方）與  

（以下簡稱乙方）訂立契約條款如下： 

第一條 契約文件 

1. 本契約文件包括投標須知、契約書、標的物品名、數量、標售底價及保證

金額表、標售明細表、投標單、投標切結書、開標委託或授權書、清除前

後佐證照片、清運完畢切結書。 

2. 本契約正本一式 2份，雙方各執 1份；副本 5份由甲方留存。 

第二條 履約標的 

  報廢冷氣等 4項設備（詳如標售明細表），標的物之數量、效用按現況辦理

交付。 

第三條 契約價款 

採總包價法，計新臺幣   萬   仟   百   元整。 

第四條 契約價款之繳納方式 

乙方應於決標日之次日起6日內至本分署秘書室(出納人員)或指定銀行一次

繳清全部價款。 

第五條 履約期限 

乙方應於決標日之次日起 7日內排定清除工作期程管制表予本分署，並於繳

清全部價款日之次日起依工作期程於 40日內完成全部清除作業。 

第六條 履約管理 

1. 乙方應自繳清全部價款之次日起依工作期程於 40日內，自行完成清運作業

並負責回復場地整潔，除有因不可抗力及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者，不得

延長。 

2. 乙方不得棄置或留置任何物品，如違反者，甲方得洽第三人清理，所須費

用自保證金扣除，如仍有不足者，得向乙方求償。 

3. 乙方派任之工作人員須思想純正、品行良好，如有竊盜財物或其他不法之

行為，概由該員負刑事或賠償之責任，乙方應負連帶責任。 

4. 契約期間工作人員之安全及保險概由乙方自行負責。 

5. 乙方應於施工時以同一角度、焦距及背景拍攝清除前、後比對紀錄照片及

電子檔(如清除前、後佐證照片)，並按一定次序編製成冊，於全數清運完

成日之次日起 7日以書面併「清運切結書」送甲方審核並作為完成依據。 



6. 本案廢品清運所需之運載車輛、吊臂等各項機(工)具及其相關費用由乙方

自備及負擔，甲方不負責處理，現場不得棄置或留置任何物品，如違反者，

甲方得洽第三人清理，所須費用自保證金扣除，如仍有不足者，得向乙方

求償。 

第七條 甲方標售標的物必須於乙方工作場所實施廢品分解後回收，乙方並負保密責

任及義務。本案經標售後若有影響環保、公害或觸犯現行法律規章情事發生，

概由乙方負相關法律責任。 

第八條 遲延履約 

乙方逾期未將全部標的物載運完畢，逾期以日為單位，每日按得標金額百分

之四計算逾期違約金，最高以得標金額之 20%為上限，罰款逕由保證金抵扣，

若逾期 20日以上時，甲方得終止契約。 

第九條 保證金 

1. 保證金於乙方依規定履約完成，經甲方確認無待解決事項後，無息退還。 

2. 乙方若未能依照規定期限完成本契約第五條履約項目之一者，其所繳納之

保證金由甲方依規定抵扣。 

第十條 爭議處理 

契約如發生爭議事項，甲乙雙方均無法協議解決時，甲乙雙方同意以臺灣橋

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訂約機關：東南沙分署 
代表人：分署長  李皓 
地址：高雄市茄萣區崎漏里正遠路 1號 
電話：07-6988820 
 
 
 
 
 
 
訂約廠商： 
統一編號： 
代表人： 
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